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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，并作出其他任命：任命国际

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 
 

 

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
 

 

报告员：李敏仪女士(新加坡) 

1. 在 2016 年 9 月 16 日第 2 次全体会议上，大会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，决定

将题为“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，并作出其他任命：任命国际公务员制度

委员会成员”的项目列入第七十一届会议议程，并分配给第五委员会。 

2. 在 2016 年 11 月 4 日第 12 次会议上，第五委员会收到下列文件： 

 (a) 秘书长关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因其中五名成员将于 2016 年 12 月

31 日任期届满而产生空缺的说明(A/71/104)； 

 (b) 秘书长的说明，内载其各自政府提名任命或再次任命为国际公务员制度

委员会员的五人名单，他们的任期四年，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(A/C.5/71/7)； 

3. 在同次会议上，委员会以鼓掌方式决定，建议大会任命拉尔比·贾克塔先生

(阿尔及利亚)、穆罕默德·法拉什丁先生(孟加拉国)、谢尔盖·加莫宁先生(俄罗

斯联邦)、王晓初先生(中国)和哈桑·扎希德先生(摩洛哥)为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

会成员，任期四年，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。 

  

http://undocs.org/ch/A/71/104
http://undocs.org/ch/A/C.5/71/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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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
 

4.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任命下列人士为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，任期四年，

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： 

 拉尔比·贾克塔(阿尔及利亚) 

 穆罕默德·法拉舒丁(孟加拉国) 

 谢尔盖·加莫宁(俄罗斯联邦) 

 王晓初(中国) 

 哈桑·扎希德(摩洛哥) 

 


